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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

115年志工招募簡章（臺北當代工藝設計分館） 

一、目的： 

為配合本中心「為民服務」宗旨，並協助本中心投入各項展覽、解說、推

廣工作及協助各項活動之推行，特辦理志工招募。 

二、辦理單位： 

指導單位：文化部 

主辦單位：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臺北當代工藝設計分館(以下同臺北

分館) 

三、招募對象： 

⚫ 凡年滿 18歲~75歲以下，高中(職)以上學歷 

⚫ 身心健康、態度親切、耐心溝通，對工藝、美術、藝術、文化有興趣者  

⚫ 具外語能力、略諳基礎電腦操作及文書處理能力者尤佳。 

⚫ 能固定提供部分時間參與服務者優先錄用。 

四、值勤時間： 

⚫ 【上午班】9:20~13:30(提供便當)，值勤時數以 4小時計算。 

⚫ 【下午班】13:20~17:30(不提供便當)，值勤時數以 5小時計算。 

⚫ 全年值勤(值班)平日組、假日組總時數至少達 120小時以上。 

五、服務地點： 

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臺北分館（100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41號） 

六、服務內容 

(一)展覽組： 

    1. 民眾服務(含服務台服務)、場地指引、展場秩序維護 

2. 教育推廣及其他支援活動 

 (二)導覽組 

1.具有導覽解說能力(具外文專長者更佳)、服務熱忱者 

2.館內定時導覽及團體預約導覽服務 

3.來賓參觀諮詢服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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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教育推廣及其他支援活動 

七、志工福利： 

(一)參觀本中心臺北分館辦理各項特展及培訓活動。 

(二)可參加本中心臺北分館舉辦之手作課程（依各項研習簡章規定辦理）。 

(三)享有本中心臺北分館進駐餐飲店家優惠。 

(四)獲贈本中心之文宣和生日禮券。 

(五)憑志工證辦理借書證，借閱草屯中心一般圖書雜誌。 

(六)表現優異者，由本中心推薦參加文化部、衛福部及其他單位所舉辦之志

工研習活動。 

(七)服務績優者，由本中心公開表揚，並向文化部、衛福部等機構推薦表揚

及享有志願服務法中規定之權益。 

(八)由本中心提供相關保險服務。 

(九)可參加各組連繫會報活動、且符合時數者可參加志工知性之旅(依預算

狀況，每年辦理一次)等 

八、報名聯絡方式： 

(一)電子通訊報名，請至本中心網站下載報名表，網址: 

http://www.ntcri.gov.tw 

(二)將填寫好的報名表 e-mail 至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臺北當代工藝

設計分館 

(三)電子信箱：spchen@ntcri.gov.tw (陳小姐)收 

(四)洽詢電話：02-23887066 轉 117  

九、報名時間： 

115年 3月 1日起至 115年 3月 10日下午 23：59止。(報名截止日期視報

名情況，本分館得予延長或縮減) 

十、面談時間： 

面談日期:3/28 (六)  
面談地點:臺北分館 

一樓會議室或六樓工藝教室 

【請親自報到參與面談，無法親自參加者視同放棄。】 

時間 內容項目 備註 

08:50-09:00 報到 
(依報到先

後次序進

file:///C:/Users/spchen/AppData/Local/Microsoft/Windows/INetCache/Content.Outlook/8TYV8X38/spchen@ntcri.gov.tw


 3 

行面談) 

09:00-12:30 面談  

 
可填寫 115年 5月份志工實習班表，於獲

錄取後各組可參用 
 

十一、新志工報到及特殊教育訓練時間和地點： 

日期:4/11 (六)09:00(含報到)  地點: 臺北分館 7樓多功能會議室 

⚫ 請親自報到及參與本中心新進志工特殊教育訓練課程，無法親自參加者視

同放棄。 

⚫ 相關培訓內容另行通知。 

十二、任用資格： 

(一)新志工特殊教育訓練課程需全程參加，表現優異經錄取通知者，發給志

工實習證。 

(二)新進志工實習：如下表所示。 

新進志工實習內容 

展覽組 

 

1. 依各組(含導覽、行政組)值勤時間輪流至服務台與展場進

行實習。 

2. 由各組組長分派至各樓層展場進行相關實習服務。 

3. 志工室由各值班之志工說明備勤應注意事項。 

4. 導覽組為精進工藝專才，委由組長邀集導覽老師辦理培訓

及實習。 

導覽組 

(本次無) 

 

(三)新志工輪值實習共計三個月（115年 5~7月），實習時數達(含)28小時

以上，服務態度經審核合格後，由本中心發給志工服務證，成為正式志

工，至 117年前不得更換組別(調導覽組另議)。 

(四)導覽組新志工若通過【導覽組聽驗】，即可擔任導覽解說服務。 

(五)實習值班時數，列入年度時數，並享有志工福利。實習期間，納入保險，

得參加本中心各項工藝培訓研習。 

(六)願接受本中心因業務需要而指派工作，且能提供固定服務時段者。 

(1)服務時間不得遲到早退。 

(2)每年值班時數達 120 小時以上始得續聘。 

(3)每次值班請於本分館 6 樓志工室辦理簽到、簽退。 

(七)通過面談後，初任志工者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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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必須於 115 年 4 月 10 日前自行至上「台北 E 大」學習網站通過「志

工基礎教育訓練」認證 6 小時，取得結業證書，並傳送本分館

(spchen@ntcri.gov.tw,陳淑萍收 ) 

2.全程參與 115 年 4 月 11 日新志工特殊教育訓練課程 3 小時及 115 年

新特展導覽培訓 2 小時，合計 5 小時者，得領取本分館「志工特殊

教育訓練」結業證書。 

(八)新志工需參加本分館辦理之專業研訓(必修)及消防演練活動(每年至少

參加一次)及本中心舉辦之各項工藝文化相關講座。 

(九)值勤期間能嚴守服務時間，遵守本中心「志工服務守則」之規定。 

(十)【導覽組】志工 

1.須通過本中心臺北分館舉辦之相關導覽培訓及聽驗後，方可成為導覽

組志工，執行工藝導覽解說服務。(相關聽驗辦理時間和聽驗簡章另

行公布)。 

2.須參加本中心臺北分館的特展培訓(當年度特展培訓參與 70%以上)，

新進導覽志工通過聽驗後依照當年值班比例調整服務時數。 

十三、附則： 

(一)志工均為無給職，服務期間遵守本中心志工制度並接受本中心考核，違

者不續聘。 

(二)新志工實習完成後授予專屬志工服，實習期間須依規定著公用志工服進

行值勤，離勤時需將公用職人服置放於館內，不得帶離。 

(三)凡有怠於職責、行為不良、值班時進行推銷行為、損及本中心之聲譽等

事件，經查證屬實者者，得撤銷其志工資格。 

(四)未請假並無故不到班 3 次者，撤銷其志工資格。 

(五)志工榮譽退休年齡為 80歲(依 106 年第四次幹部會議決議另行訂定實

施)。 

十四、如有未盡事宜，依本中心最新通知為主。 

 

 

 

 

 

 

mailto:spchen@ntcri.gov.tw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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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臺北當代工藝設計分館 

115年志工召募時程表 

 召募流程 時程 

1 報名 3 月 1 日起至 3 月 10 日(報名截止日期視報名

情況，本分館得予延長或縮減) 

2 書面初審 書面審查後，以電話及電郵通知通過者參加面

談 

3 面談 預計 3月 28日(星期六)辦理 

上午 9:00-12:30 

4 基礎訓練 ●已持有志願服務冊者，免參加基礎訓練(惟

請提供通過基礎訓練日期) 

●初任志工者，請於 115 年 4 月 10 日前完成

基礎訓練課程 

5 特殊訓練 1.預計 4月 11日辦理---3小時 

上午:9:00-12:30(含報到) 

2.本年度本分館新特展導覽培訓---2小時 

總計:5 小時 

6 實習 新志工實習三個(5月 1日至 7 月 31日) 

正式排班實習，依排定之班表值勤時數達 

28 小時以上者 

7 考核 展覽組:各組辦理實習考核 

導覽組:因需培養導覽解說能力，需參加培訓

課程，通過實習考核後，另需通過聽驗，始得

對外執行導覽解說服務 

8 正式服務 完成各組全程訓練及實習者，始成為本分館正

式志工，館方核發志工證、志工背心並正式排

班執勤，享有志工福利-志工生日禮券、參加

志工自辦手作班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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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 年 國 立 臺 灣 工 藝 研 究 發 展 中 心 臺 北 分 館 招 募 志 工 報 名 表  

姓名  性別  出生年月日 年    月    日 

通訊住址 
□□□ 電話  

行動電話  

學歷  e-mail  

經歷  志工經歷： 

□初任志工 

□曾領有「志願服務紀錄冊」 

發冊號碼：      

發放單位： 

發冊日期： 

緊急連絡人： 

連絡電話： 

關係： 

目前工作單位(就讀學校)和參與志工的動機： 

 

面談日期：3/28 （六），09:00~12:30 

報到及特殊訓練日期：4/11（六），09:00~12:30 

1.本次共將錄取展覽組 16人(暫定)。 

2.展覽組志工 ，請勾選可服務時間： 

時段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週日 
上午時段 
9:30-13:30 

 無缺額 無缺額 無缺額 無缺額  

下午時段 
1:30-5:30 

 無缺額  無缺額   

3.各組所需要人數：週二組上午 3位、下午 4位、週四組下午 1位、週六組下午

2位、週日組上午 2位、下午 4位，總計 16位。 

報名專線：02-2388-7066 分機 117(陳小姐) 

網路報名：請至本中心網站下載報名表，網址：http://www.ntcri.gov.tw 

報名：spchen@ntcri.gov.tw，電洽 02-2388-7066分機 117陳小姐(請來電確認)。 

*以上資料僅供保險、志願服務系統登錄和統計、值勤聯絡、志工福利等志工業 

 務相關範圍使用。 

*請簽署「個人資料籌集處理及利用告知和同意書」或於面談時繳交。 

mailto:spchen@ntcri.gov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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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

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和同意書 

依個資法第 8及第 9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15 和 16條規定。 

□本人同意 

提供電子或紙本之個人資料（含姓名、性別、出生年月日、通訊住址、聯

絡電話、傳真、學經歷、身分證字號和電子信箱），並同意國立臺灣工藝研

究發展中心在國內於本人擔任志工期間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本人資料，使用

於志工相關業務(包括志工名冊、志工人臉辦識值班系統、出版品、專案成

果、網站等)。本人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有向工藝中心請求查詢、閱覽、

複製、更正、刪除或停止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其個人資料等權利。 

 

□本人不同意前述相關事項 

 

此致 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

立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(請親筆簽名) 

地址： 

電話： 

中華民國 115年  3月       日 

 

 

*權益告知 

如您不同意或未繳回本同意書，本中心將不會上傳您的個人資料，但依個人資

料保護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，如您不提供個人資料，本中心必須明確告

知下列事項對您的權益之影響 

一、 無法享有志願服務保險。 

二、 志工時數無法登錄和查詢。 

三、 無法享有本中心志工相關業務權益和活動通訊聯絡。 


